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信联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开证券”、“保荐人”）作为上海信联

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人，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以

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根据《上海信联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北斗自由流建设

项目，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交信北斗（海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交信北斗海南”），公司持有交信北斗海南51%股权。根据本次募投项目实施计划，

公司向控股子公司交信北斗海南提供5亿元借款用于本次募投项目建设。 

为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公司拟使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向控股子公司交信北斗海南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0.00万元的财务资助，以实

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北斗自由流建设项目”。交信北斗海南应在约定的借款期限

内，在项目建设完成后二年内归还全部募投项目借款本金。其中，本财务资助事项

约定的借款期限最迟不得晚于2030年5月22日，财务资助的资金使用费率按照中国人

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

交信北斗海南按年支付每笔借款产生的利息。  

2023年10月1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以实施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议案》。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尚需公司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信联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592号），同意上海信联信息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了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43,103,448股，发行价格为16.24元/股，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699,999,995.52元，扣除承销保荐费收到粤开证券转入募集资金人民币676,099,995.64

元。扣除本次发行律师费、会计师费及其他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1,759,059.87元（不

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74,750,369.64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3

年4月24日到位，并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信

会师报字[2023]第ZA12857号）。公司依照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

公司、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与保荐人以及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四方监管协议。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 北斗自由流建设项目 119,187.16 50,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 17,475.04 

合计 139,187.16 67,475.04 

四、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情况 

（一）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北斗自由流建设项目”实施主体为交信北斗海南，截至本核

查意见出具日，交信北斗海南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交信北斗（海南）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60000MA5TFMB98Q 

法定代表人 顾成 

注册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海秀街道办滨海大道141号招商局大厦A座

706室 

注册资本 20,41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9年12月9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建筑智

能化系统设计；建设工程设计；测绘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公共数据平台；人工智能双创服

务平台；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地理遥感信息服务；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大数据服务；

互联网数据服务；卫星遥感数据处理；导航终端制造；导航终端

销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

仪器仪表制造；电子产品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

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充电
桩销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

机动车充电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权结构 

公司直接持有交信北斗海南51%的股权，交信天玑（海南经济特

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直接持有交信北斗海南

4.83%的股权，交通运输通信信息集团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直接持有交信北斗海南24.5%的股权，交信北斗科技有限

公司直接持有交信北斗海南19.67%的股权。 

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1-12月

（经审计） 

2023年6月30日/2023年1-6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626.32  20,865.93 

负债总额 6,843.50  7,619.47  

净资产 8,782.82  13,246.47  

营业收入 92.04  41.98  

利润总额 -3,551.35  -1,990.96  

净利润 -2,359.29  -2,066.35  

3、关联关系：交信北斗海南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4、资信情况：经查询，交信北斗海南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1）交通运输通信信息集团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6812N 

法定代表人 杨桐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黄浦路99号801室 

注册资本 1,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9年1月30日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交信北斗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302587708605W 

法定代表人 李晶 

注册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6号1115室 

注册资本 5,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1年11月15日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投资；

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销售通讯设

备、电子产品；计算机系统服务；应用软件服务；数

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值在1.4以上

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代理进出口；劳务分包；施工总承包；专业承

包；经营电信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经营电

信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3）交信天玑（海南经济特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9027MAA92YA27U 

主要经营场所 
海南省海口市江东新区琼山大道63-1号和风家园海口
市美兰区动迁工作指挥部-3786 



出资额 3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1年9月29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创业投资（限

投资未上市企业）；企业总部管理（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交通运输通信信息集团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交信北斗科技有限公

司、交信天玑（海南经济特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系公司的关联方。 

2、交通运输通信信息集团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交信北斗科技有限

公司、交信天玑（海南经济特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出具相关承诺，

承诺在本次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向交信北斗海南提供借款。 

五、本次财务资助的主要内容和定价原则 

1、财务资助对象：交信北斗（海南）科技有限公司 

2、财务资助的资金来源：使用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向交信北斗海

南资助金额不超过500,000,000元。 

3、财务资助期限：交信北斗海南应在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内，在项目建设完成

后二年内归还全部募投项目借款本金。其中，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最迟不得晚于

2030年5月22日。 

4、财务资助费用：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 

5、偿还方式：交信北斗海南应在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在项目建设完成后二年

内归还全部募投项目借款本金，须按年支付每笔借款产生的利息，交信北斗海南不得

以任何理由拖延支付。 

本次财务资助系根据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要求而

提供的财务资助。信息发展以外的其他股东承诺在本次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向交

信北斗海南提供借款。 

六、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将部分募集资金以提供财务资助的方式投入交信北斗海南是基于募投项

目的实际建设需要，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



案的规划，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管理 

本次以提供财务资助方式投入交信北斗海南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将存放于开设的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公司、交信北斗海南已与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募集

资金专户监管协议。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合法、合规使用

募集资金，对募集资金使用实施有效监管。 

八、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 

依据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规划，为保障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

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交信北斗海

南进行提供财务资助的方式实施募投项目。 

（二）监事会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交信北斗海南系公司以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主体，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其提供财务资助，具有必要性。交信北斗海南

系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且持股比例超过50%的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管

理和风险控制，确保募集资金安全。本次提供财务资助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

此，一致同意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交信北斗海南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三）独立董事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交信北斗海南系公司以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其提供财务资助，具有必要性。交信北斗海

南作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经营情况稳定，有较好的偿债和履约能力，公

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力，本次财务资助风险相对较小。本次财务资助收取资金使用费



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计算，定价公允。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履行了

必要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

金向控股子公司交信北斗海南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 2023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九、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已经

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独立意见，尚需提交2023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以实施募

投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信联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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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唐  健  徐传胜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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